附件

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廖梅，5063022  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服务群众
	2023年个人40户，发放贴息贷款635万元。2022年个人577户，发放贴息贷款8803.8万元
	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（含残疾人）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、刑满释放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返乡创业农民工、农村自主创业农民。

	2
	服务群众
	做好志愿服务活动。组织党员参加“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”志愿服务活动，为民办实事。
	城关社区

	3
	服务群众
	做好乡村振兴联系点各类政策宣传。做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、养老诈骗宣传等。
	青龙镇青龙社区、落梅社区

	4
	服务群众
	兜牢民生底线。及时下达民生项目资金，确保特殊、困难群体民生福祉。
	特殊、困难群体

	5
	服务基层
	落实各乡镇（街道）正常运转工作经费，落实基层财政所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配套资金。
	各乡镇（街道）财政所

	6
	服务基层
	做好业务指导工作。做好对各镇（街道）财政所业务的指导工作。
	各乡镇（街道）财政所

	7
	服务企业
	深入开展政府采购政策宣传，提高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中小企业对政府采购政策的知晓度。利用定期培训、广播、电视、微信等方式宣传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。
	政府采购采购人、中小微企业

	8
	服务企业
	小微企业：2023年预计6家，发放贴息贷款1200万元。2022年5家，发放1380万元贴息贷款。
	符合条件小微企业




